
 

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優良導師選拔辦法 

中華民國 097年09月10日部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098年03月18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01月06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10月30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03月28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01月04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06月29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04月10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15年07月09日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目的：為提倡導師工作士氣，落實導師制之推行並配合教育部每年優良訓輔人員推薦，特訂定 

   優良導師考評辦法。 

二、 辦法： 

(一) 考評委員會： 

召集人：校長 

考評委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系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 

     及進修部主任。 

(二) 本校進修部導師職責範圍及評分分配：(如附表) 

(三) 優良導師選拔流程： 

1. 每學期學期結束前一週：請各評分單位，送該學期評分總成績及各項評分細項成績至進修

部學務組。 

2. 每學期學期結束後：由進修部學務組彙整資料後，依各組名次排序，送學務處。 

3. 每學期寒暑假期間召開優良導師考評會，由優良導師考評會委員選出該學期之優良導師。 

(四) 獎勵方式：進修部導師輔導班級學生，依進修部優良導師評分辦法，以全體導師成績列於前三    

     分之一為原則，為當學期優良導師，由本校頒發獎狀、獎牌或獎金。 

(五) 頒獎日期：於次一學期第一次導師會議時公佈獲獎導師，並請校長頒獎。 

(六) 本辦法經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本校進修部導師職責範圍及評分分配 

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內容 評分方式 
評分 

單位 

協助系所 

導師相關事

項 

32 

一、系導師會議出席率

(公假視同出席)。 

 

二、指導學生配合本校及

系所相關行政或活動。 

 

三、降低班級休退學率。 

 

四、學生事件處理及生活輔

導(含缺曠輔導)。 

 

五、主動參與班上學生活

動。 

 

六、其他。 

一、請依左列要項考核，酌予給分：態度

消極 0-4分，配合執行 5-8分，積極主

動且具有成效 9-12分。 

 

二、連續第 3 學期以上擔任導師，第 3~4

學期，每學期加 15 分；連續第 5 學期

以上擔任導師，第 5 學期以後，每學

期加 20分。 

系主任

學務組 

出席會議 15 

一、全校導師會議是否出

席。 

 

二、輔導知能研習(每學期

至少參加 2場次)。 

 

三、參加進修部會議。 

一、佔 3分 

1. 每次出席 3分。 

2. 公差假視同出席。 

3. 事病假 1.5分。 

4. 無故未到者 0分。 

 

二、佔 4分 

1. 出席一場加 2分。 

2. 公假視同出席。 

3. 事病假加 1.5分。 

4. 無故未到者 0分。 

 

三、佔 8分 

1. 參加新生研習會議加 2分。 

2. 參加幹部座談會議加 2分/次。 

3. 參加進修部召集的導師會議或其他會議

加 2分/次。 

學務處 

學務組 

班級經營及

輔導相關事

宜 

26 

一、導師信箱資料是否每週

五放學前查看領取。 

 

二、導師評量問卷調查表分

數及評語。 

 

三、召開班會並做成紀錄。 

一、佔 4分 

每週一放學前取 0.25分。 

 

二、佔 20分 

1. 得分=10*(全班平均分數/評量總分)。 

2. 學生正面評語加 1 分/則，最多加 10

分；負面評語減 1 分/則，最多減 10

分。 

 

三、佔 2分 

每學期召開班會 2 次，繳交紀錄並附有照

片每次 1分(紀錄不完整不予計分)。 

學務組 

 



 

 

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內容 評分方式 
評分 

單位 

學生生活輔

導相關事項 
47 

一、學生事故或生活輔導

個案執行情形。 

 

二、期末班級幹部獎懲是

否按時作業。 

 

三、平時班級缺曠學生情

形。 

 

四、期初班級幹部名單繳

交情形。 

 

五、校外訪視。 

一、佔 10分 

針對重大事件(校安乙級以上案件)、特殊個

案者(包含身心障礙學生、急難助學金申

請、個案深度關懷…等) 。 

1. 主動發覺、協調進修部處理，並積極協

助後續問題處理者 10分。 

2. 接受通知後，積極協助後續問題處理者

8分。 

3. 配合辦理基本事項加 6分。 

4. 未予處理者加 0分。 

 

二、佔 2分 

1. 認真考核、準時辦理者 2分 

2. 逾時或經催辦者 1分 

3. 未辦理者 0分 

 

三、佔 20分 

以 1~15 週計算，依帶領之班級全部學生事

假、病假、曠課之總和，平均每位學生曠

課： 

 0到 15節：加 20分。 

 15節到 25節：加 15分。 

 25節到 35節：加 10分。 

 35節到 45節：加 5分。 

 45節以上：加 0分。 

 

四、佔 3分 

1. 按時完成繳交 3分。 

2. 經催繳於二週內完成 1分。 

3. 經催繳逾三週後完成 0分。 

 

五、佔 12分 

校外訪視並繳交紀錄 3分/次，最多 12分。 

學務組 

學生參與課

外活動輔導 
25 

一、全校及進修部各項課外

活動之參與及指導。 

 

二、就業輔導等相關活動參

與。 

 

三、擔任社團活動指導老

師。 

一、佔 15分 

1. 班級學生參與全校及進修部舉辦之課外

活動：3分/次，最高 9分。 

2. 導師親臨現場指導 2分/次，最高 6分。 

 

二、佔 6分 

鼓勵學生參與進修部就業輔導、就業講

座、校園徵才 0.5分/人，最高 6分。 

 

三、佔 4分 

擔任並繳交輔導資料者加 4分。 

學務組 

 



 

 

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內容 評分方式 
評分 

單位 

課務指導 

相關事項 
70 

一、註冊、選課、學習及

畢業輔導。 

 

二、預防休退學輔導。 

 

三、學習輔導。 

一、佔 15分 

1. 配合進修部通知學生註冊、輔導選

課，並詳細紀錄，加 1~10分。 

2. 配合進修部審查學生畢業資格，輔導

選課，並詳細紀錄，加 1~5分。 

 

二、佔 40分 

預防學生休退學輔導。依實質流失率給

分，實質流失率=「(下一學期期初註冊人

數-本學期期初註冊人數+淨內轉出人數+意

外所致休學人數)/本學期期初註冊人數」。 

 0<實質流失率≦3%，加 40分。 

 3%<實質流失率≦6%，加 32分。 

 6%<實質流失率≦9%，加 24 分。

4.9%<實質流失率≦12%，加 16分。 

 12%<實質流失率，加 0分。 

一年級的實質流失率以實際計算結果再減

3%，代入上述公式評比。 

 

三、佔 15分 

輔導學習困難學生，減少當學期不及格

率。依當學期不及格學分達二分之一人

數： 

 0人加 15分。 

 1人加 12分。 

 2人加 9分。 

 3人加 6分。 

 4人加 3分。 

 5人(含)以上加 0分。 

教務組 

衛生保健 

相關事項 
6 體檢及健康宣導。 

佔 6分 

1. 班級新生及轉復學生體檢率達 90%以

上，加 4分。 

2. 健康宣導(鼓勵學生參與健促活動及傳

染病防治)，加 2分。 

衛保組 

協助推行 

好學有禮 

運動 

6 協助推行好學有禮運動。 

佔 6分 

依「健行科技大學好學有禮獎勵作業要

點」輔導班級榮獲團體績優，每一輔導

班級獲獎加 6分，最多 6分。 

學務組 

其他重要 

事項 
30 其他重要輔導事項。 

佔 30分 

其他重要輔導事項未列入上述評分項目

者，加 1~30分。 

學務組

教務組 

 

 


